附件1：                 优秀学生会工作目标管理量化考核指标（暂行）
	
	项目
	
	基础分
	加减分

	1
	思想

政治
教育

（20分）

	（1）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计划，坚持不懈地开展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社会主义主旋律教育，效果明显。
	10
	每学期学习、教育活动不少于2次，每少一次扣2分；参加升国旗仪式人数低于规定人数每次扣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
	（2）认真组织学生按要求开展各类教育学习，如防艾、宪法小卫士、非法集资、校园贷等。
	10
	线上学习以通报人数为准；线下学习要求有记录，有照片，有总结。

学习人数不达标每次扣2分，学习记录不完整每次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
	2
	学生

日常

管理

（40分）

	（3）学生分会定期研究学生工作，能够认真执行学校有关规章制度，有相应的配套制度和细则。院级学生工作例会、班级例会开展正常。
	2
	各院学生分会工作例会、班级例会每两周一次，每少一次扣0.5分；不按要求出席会议和参加活动，每次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
	（4）各项工作有计划、有总结，按有关部门要求及时完成，有完整的资料积累和情况记载，及时准确反映本院学生分会工作开展情况。
	3
	无计划、总结等资料记载扣1分，记载不完善扣1分。单项工作不认真、不符合要求的，迟报或未报扣3分。

	
	
	（5）学生日常管理科学、规范，认真负责，有完善的班级考评办法和管理措施，工作组织开展有序。
	5
	无完善的班级考勤办法扣1分，考勤记录不完整扣2分；学期学年无总结者扣5分。

	
	
	（6）认真贯彻劳动教育，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环境卫生整治、保洁、美化工作。
	15
	不认真负责寝室、教室卫生，校学生会检查中合格率在80%者加5分。每低5%减1分。

	
	
	（7）积极组织参与学生公寓文化建设，如跳蚤市场、文化广场或其他公寓文化活动；积极参与学生宿舍管理。
	10
	凡违章使用或破坏电器，使用大功率用电器、养宠物等违反住宿管理规定的现象，每通报一次扣2分。

	
	
	（8）积极参与运动会组织筹备工作，借用和归还运动会道具（服装）及时。
	5
	道具损坏或遗失扣1分。

	3
	学风

建设

（20分）
	（9）每年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学风建设系列活动，开展学习经验交流会等有关学习方面的活动不少于2次。
	20
	参与学风建设活动人数低于规定人数的扣5分；不按要求申报项目的或直接弃权的，每发现一次扣5分；学习活动少于2次的扣5分。


